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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BB_9F_E4_c36_50554.htm 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自

由 政治权利和自由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

利和自由。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而公民个人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则

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直接表现，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基础。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选举权是指选民依法选举代议

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则指选

民依法被选举为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

利。 二．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指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

由。 1．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通过各种语言形式

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 其范围包括：第一，公民作为基

本权利主体，都有以言论方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权利，因而

其享有的主体十分广泛；第二，通过言论自由表达的有关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看法和见解受法律保护，不

受非法干涉；第三，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多样，既包括口头

形式，又包括书面形式，必要时还可根据法律规定利用电视

广播等传播媒介；第四，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在法

定范围内，其享受者不应由于某种言论而承受不利后果；第

五，言论自由存在着法定界限，受宪法和法律的合理限制，

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 2．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指公民

可以通过公开出版物的形式，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

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看法。出版自由一般包

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著作自由，即公民有权自由地在出



版物上发表作品；二是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必须遵循国家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3．结社自由。结社自由是指有共同意

愿或利益的公民，为了一定宗旨而组织形式上具有持续性、

稳定性的社会团体的自由。社团可因目的不同而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另一类则是非营利性结社。 我

国公民结社自由保障与限制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第一，社会团体的成立实行核准登记制度，登记管

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民政

部门。第二，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国

家的有关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

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自由。第三，登记管

理机关对社会团体的活动进行监督。 4集会、游行、示威自

由。集会自由是指公民为着共同目的，临时聚集于露天公共

场所或公共道路上，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自由。游行自由

是指公民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愿

望的自由。示威自由是指公民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

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

声援等共同意愿的自由。 三．监督权和取得赔偿权 监督权是

指宪法赋予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的权利，

是公民作为国家管理活动的相对方对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 内容主要包括： 1．批评、建议权

。批评权是指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中的缺

点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建议权则指公民有对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 2．控告

、检举权。控告是指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



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进行揭发和指控的权利；检举

权是指公民对于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向

有关机关揭发事实，请求依法处理的权利。两者的共同之处

在于：都是同违法失职行为作斗争。区别在于：（1）控告人

通常是直接受到不法侵害的人，而检举人则不一定与事件有

直接关系；（2）控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要求对违法失

职行为进行处理，检举则多为出于正义感和维护公共利益的

目的。公民行使控告权和检举权可通过如下途径：（1）对违

法犯罪行为，向司法机关提出：（2）对违反政纪的行为，向

主管单位、上级单位或监察机关提出；（3）对国家机关的违

法决定，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或者上级国家权力机关提出；

（4）对国家机关中党的组织或党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同级

或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